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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贝仕达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专业投资机构共同投资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贝仕达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5年 12 月 22

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与专业投资机构共同投

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肖萍先生、李清文女士对该议案回避表决，其

余 5名非关联董事以 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予以通过。公司

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已对此议案发表了同意的审核意见。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

业板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交易与关联交易》等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本次关

联交易在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

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情况。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

下：

一、交易概述

为促进公司长远发展，充分借助专业投资机构的专业资源与投资管理优势，

公司拟与专业投资机构力合中科私募股权基金管理（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力合中科”）及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兼总经理肖萍先生之子肖龙涛先生；

罗辑先生；陈文宏先生；上海朗临电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朗临电气”）；深

圳市昊天林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昊天林”）；海南裕宝通科技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裕宝通”）；六安名家汇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名家

汇光电”）共同投资深圳力合算芯二号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合

伙企业”、“基金”），并签署《深圳力合算芯二号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合伙协议》（以下简称“合伙协议”）。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认缴出资不超过

2,000万元（含），认缴出资比例为 12.8452%。



二、交易各方基本情况

（一）专业投资机构/普通合伙人/执行事务合伙人

1、力合中科私募股权基金管理（深圳）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力合中科私募股权基金管理（深圳）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400MA4UR7KPXN

注册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桃源街道长源社区长源二街 12 号长源京基御景峯公馆 3 栋
2502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 张树略

成立日期 2016-06-30

营业期限 2016-06-30至无固定期限

注册资本 4,200.00万元

经营范围
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创业投资基金管理服务（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

业协会完成登记备案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

股东姓名/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力合清智科创（深圳）有限公司 4,200.00 100.0000%

合计 4,200.00 100.0000%

实际控制人 奚立妍

主要投资领域 GPU 算力芯片领域

基金管理人资质
力合中科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登记为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编码

为 P1063408。

是否以直接或间接

形式持有上市公司

股份

否

关联关系或其他利

益关系说明

根据《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力合中科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

系。

是否失信被执行人 否

（二）有限合伙人

公司将作为合伙企业的有限合伙人，承担有限责任。其他意向有限合伙人具

体如下：

1、肖龙涛（关联方）

姓名 国籍 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关系说明 是否失信被执行人

肖龙涛 中国 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兼总经理肖萍先生之子 否

2、罗辑



姓名 国籍 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关系说明 是否失信被执行人

罗辑 中国
根据《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罗辑与

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否

3、陈文宏

姓名 国籍 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关系说明 是否失信被执行人

陈文宏 中国
根据《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陈文宏

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否

4、上海朗临电气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上海朗临电气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15312391223L

注册地址 上海市青浦区新府中路 1399弄 61号 201室

公司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汪守富

成立日期 2014-08-18

营业期限 2014-08-18至 2064-08-17

注册资本 3,000.00万元

经营范围

从事电气科技、电子科技专业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

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电气设备、电子产品、化工产品及原料

（除危险化学品、监控化学品、烟花爆竹、民用爆炸物品、易

制毒化学品）、机械设备及配件、纺织品、包装材料的销售，

商务咨询，电子商务（不得从事增值电信、金融业务）。【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

股东姓名/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深圳市德宝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1,530.00 51.0000%

上海朗润实业有限公司 1,470.00 49.0000%

合计 3,000.00 100.0000%

实际控制人 德宝国际投资有限公司

是否以直接或间接

形式持有上市公司

股份

否

关联关系或其他利

益关系说明

根据《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朗临电气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

系。

是否失信被执行人 否

5、深圳市昊天林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深圳市昊天林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https://www.qcc.com/firm/hfa131c9fd440948e3d1dbd2602a3ac7.html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0602706863

注册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香蜜湖街道深南大道北侧浩铭财富广场 A座 19B（仅限办公）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 朱奕云

成立日期 2012-12-28

营业期限 2012-12-28 至 5000-01-01

注册资本 5,000.00 万元

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汽车销售；汽车配件、汽车装饰用品的销售；木材、家具

及其他木制品的销售；水处理材料、机械设备、仪表、配件、电子元件的

销售；汽车租赁；计算机软件的技术开发及相关咨询；炼油化工技术开发

和相关技术咨询（不含限制项目）；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易制毒化

学品，成品油）的销售；国内贸易（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品）；经营

进出口业务（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

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煤炭及制品销售。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生

态环境材料制造；生态环境材料销售；新型膜材料销售；新型膜材料制造；

机动车修理和维护；会议及展览服务；广告发布；广告设计、代理；广告

制作；住房租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

经营活动）许可经营项目：煤炭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

证件为准）

股权结构

股东姓名/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深圳市昊天林投资有限公司 5,000.00 100.0000%

合计 5,000.00 100.0000%

实际控制人 昊业国际商贸有限公司

是否以直接或间接

形式持有上市公司

股份

否

关联关系或其他利

益关系说明
根据《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昊天林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是否失信被执行人 否

6、海南裕宝通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海南裕宝通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60108MA5U2G85X7

注册地址 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国兴大道全球贸易之窗 605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 李瑞鸿

成立日期 2021-06-29

营业期限 2021-06-29至无固定期限

注册资本 1,000.00万元

https://www.qcc.com/firm/hdc0e0c0846d5ba9ba188b651d423c48.html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专用产品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一般项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

零售（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股权结构

股东姓名/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裕华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000.00 100.0000%

合计 1,000.00 100.0000%

实际控制人 林晓映

是否以直接或间接

形式持有上市公司

股份

否

关联关系或其他利

益关系说明
根据《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裕宝通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是否失信被执行人 否

7、六安名家汇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六安名家汇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41500697372014A

注册地址 安徽省六安市经济开发区寿春路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 戴瑞

成立日期 2009-11-19

营业期限 2009-11-19至无固定期限

注册资本 1,000.00万元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照明器具制造；照明器具销售；专业设计服务；工业设计服务；

对外承包工程；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

技术推广；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合同能源管理；广告设计、代理（除许可

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股权结构

股东姓名/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深圳市名家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 100.0000%

合计 1,000.00 100.0000%

实际控制人 程宗玉

是否以直接或间接

形式持有上市公司

股份

否

关联关系或其他利

益关系说明

根据《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名家汇光电与公司不存在关联

关系。

是否失信被执行人 否

三、拟投资的基金情况及合伙协议的主要内容

https://www.qcc.com/pl/p91b730aa2263682087427d4d53f0866.html


（一）基金情况

企业名称 深圳力合算芯二号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MAE8M3F70H

注册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高新区社区高新南九道 39号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新

大楼 A2906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

基金管理人
力合中科私募股权基金管理（深圳）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25-01-02

营业期限 2025-01-02至无固定期限

出资额 1.00万元

经营范围
创业投资（限投资未上市企业）（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

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合伙人情况

合伙人姓名/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林泽军 0.99 99.0000%

力合中科私募股权基金管理（深

圳）有限公司
0.01 1.0000

合计 1.00 100.0000%

是否以直接或间接

形式持有上市公司

股份

否

关联关系或其他利

益关系说明

根据《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合伙企业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

系。

是否失信被执行人 否

（二）拟签署《合伙协议》的主要内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尚未与相关各方正式签署《合伙协议》，合伙协议

的主要条款以最终签署的相关文件为准。各方拟签署的《合伙协议》的主要内容

如下：

1、存续期限：合伙企业的期限为长期。合伙企业作为基金的存续期限为 7

年（以全体合伙人签署合伙协议之日起计算满 7年），根据合伙企业的经营需要，

基金初始存续期届满，执行事务合伙人有权自行决定将基金的存续期限延长一年。

如果首次延长期满，经执行事务合伙人提议并经代表有限合伙人实缴出资金额三

分之二以上的合伙人同意，可以将基金的存续期限再延长一年。

2、投资方向：合伙企业的投资方向为 GPU 算力芯片及相关领域的未上市企

业。



3、募集规模及出资方式：合伙企业各合伙人认缴出资规模总计为人民币

15,570.00 万元整（大写：壹亿伍仟伍佰柒拾万元整），所有合伙人均以人民币

现金方式对合伙企业出资（本次认缴出资规模及对应出资比例存在不确定性，具

体以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核准登记的结果为准）。

合伙人名称或姓名
认缴出资额

（万元）

认缴出资比

例
合伙人类型

力合中科私募股权基金管理（深圳）有限公司 70.00 0.4497% 普通合伙人

上海朗临电气有限公司 3,500.00 22.4791% 有限合伙人

罗辑 3,000.00 19.2678% 有限合伙人

深圳市昊天林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2,500.00 16.0565% 有限合伙人

深圳贝仕达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00.00 12.8452% 有限合伙人

海南裕宝通科技有限公司 2,000.00 12.8452% 有限合伙人

六安名家汇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1,500.00 9.6339% 有限合伙人

肖龙涛 500.00 3.2113% 有限合伙人

陈文宏 500.00 3.2113% 有限合伙人

合计 15,570.00 100.0000% -

4、出资进度：合伙企业后续实缴出资要求，以管理人发出的缴款通知为准。

各合伙人应在缴款通知书所约定的日期内足额缴纳认缴出资额。

5、基金的管理模式及决策机制：合伙企业由普通合伙人执行合伙事务。除

非合伙协议另有约定，为实现合伙企业之目的，合伙企业及其投资业务以及其他

活动之管理、控制、运营、决策的权力全部排它性地归属于普通合伙人，由其直

接行使或通过其选定的委托代表（代理人）行使。

6、基金管理费及投资顾问费：合伙企业以实缴资金为计算基础，每年基金

管理费为 1.7%、投资顾问费为 0.3%。

7、基金收益分配

(1) 现金分配

合伙企业因项目投资产生的收入，原则上应在合伙企业收到相关款项并做出

合理预留后三十（30）日内进行分配；因现金管理收益或其他收入产生的收入，

由普通合伙人独立决定分配时间。合伙企业的收入应按照以下先后顺序进行分配：



1) 扣除合伙企业应缴纳的税费；

2) 支付合伙企业存续期内按合伙协议所列的应付未付的合伙费用；

3) 支付合伙企业存续期内应付未付的管理费；

4) 按实缴出资比例向全体合伙人返还实缴出资额，直至全体合伙人累计获

得的分配总额达到其向本合伙企业实际缴付的累计出资额；

5) 上述分配事项满足后，分配全体合伙人的门槛收益：如经过上述分配后

仍有可分配收益的，按照全体合伙人的实缴出资比例在同等顺位基础上分配，直

至该等分配额使全体合伙人实现年化 6%单利的门槛收益，门槛收益自全体合伙

人实缴出资之日起计算至其实际取得门槛收益日；

6) 在上述第（5）项被满足后，如有剩余收益，向执行事务合伙人支付上述

第（5）项分配金额的 12.5%，向投资顾问支付上述第（5）项分配金额的 12.5%;

7) 前述（4）（5）（6）项分配后仍有的剩余收益，由执行事务合伙人、投

资顾问与全体合伙人按照 20%:80%的比例进行分配；其中，10%部分分配给执行

事务合伙人，10%部分分配给投资顾问，80%部分在全体合伙人中按合伙人各实

缴出资额占实缴出资总额的比例进行分配。

(2) 非现金分配

1) 在合伙企业清算完毕之前，普通合伙人应尽其合理努力将合伙企业的投

资变现、避免以非现金方式进行分配；但如无法变现或根据普通合伙人的独立判

断认为非现金分配更符合全体合伙人的利益，可以以非现金方式进行分配，如任

何分配同时包含现金和非现金，在可行的情况下，每一合伙人所获分配中现金与

非现金的比例应相同。

2) 除具有公开市场价格的资产外，所有根据以非现金方式分配的资产价值

应按照独立第三方专业机构的评估而确定；该专业机构的聘请由普通合伙人独立

决定。

3) 非现金分配原则同上述现金分配原则。

(3) 亏损分担：合伙企业的亏损由所有合伙人根据认缴出资额按比例分担。

8、退出机制：合伙企业退出被投资企业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1）被投资企

业股权/股份转让；2）被投资企业清算；3）其他合法合规的退出方式。

四、本次投资目的、对公司的影响以及存在的风险



（一）投资目的

本次公司与专业投资机构等共同投资，旨在充分借助专业投资机构的专业资

源与投资管理优势，在合理控制风险的前提下，利用公司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

对外投资，有助于提升公司资金运作效率和收益。

（二）本次对外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投资不涉及经营具体业务，主要以股权投资为主，投资目标与公司主营

业务不同，不会导致同业竞争或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财务及经营状况产生重大

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三）本次对外投资的风险分析

1、本次拟与专业投资机构共同投资等的合作各方尚未签署正式的合伙协议，

相关事项仍需进一步推进工商登记和基金备案等手续，后续在合伙协议签署、基

金募集及备案过程中存在一定不确定性。基于此，公司拟以自有资金认缴出资不

超过人民币 2,000万元（含），最终出资金额及对应持有份额可能根据募集及投

资实际情况进行相应调整，存在未能全额认缴的风险，公司最终出资金额及持有

份额以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核准登记的结果为准。

2、本次投资具有一定投资周期，流动性相对较低，投资回报存在不确定性。

在投资运作过程中，可能受宏观经济、产业政策及市场环境等因素影响，存在投

资收益不达预期的风险。针对上述风险，公司将持续关注合伙企业管理运作情况，

加强投后管理和风险控制，降低投资风险。

3、公司将根据该事项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

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五、其他说明

1、公司拟作为有限合伙人不执行合伙企业事务，不对外代表合伙企业，不

对合伙企业产生实际控制。

2、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兼总经理肖萍先生之子肖龙涛先生拟以自有资

金参与投资基金份额认购，拟认购金额不超过 500.00万元（含），对应认缴出

资比例为 3.2113%。肖龙涛先生不在合伙企业中担任任何职务，亦不参与或干预

合伙企业的投资决策及日常管理。



3、公司对合伙企业的会计处理方法：公司将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

规定进行会计处理，具体情况以会计师事务所年度审计确认的结果为准。

4、在本次与专业投资机构共同投资前十二个月内，公司不存在超募资金，

也不存在将超募资金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形。

六、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与定价依据

本次关联交易遵循自愿、公平合理、协商一致的原则确定各方出资额和出资

比例。公司及其他合伙人均以人民币现金方式出资，交易价格公允、合理。《合

伙协议》中关于基金管理费、投资顾问费、收益分配与亏损分担等约定公平、合

理，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七、本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除上述关联事项，2025 年初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与肖龙涛先生不存在其

他关联交易。

八、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核意见

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独立董事一致认为：本

次关联交易事项符合公司发展需要，交易定价公允，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因此，一致同

意实施该项关联交易，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

九、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2、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决议；

3、拟签署的《深圳力合算芯二号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

特此公告。

深圳贝仕达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